
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幼童院舍“童乐居”位于太子，在泥灰色高墙内有个户外儿童游乐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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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虐儿案 保护儿童会 孤儿 童乐居

4月25日，幼童院舍“童乐居”职员涉虐儿的案件开庭。案件被揭发至今4个月，共有34人被捕，当中27人

幼童院舍“童乐居”逾半职员涉虐儿被捕——监护权背后，孩子无处控诉

决策的过程中，大人总是凌驾小孩。“我（小孩）的角色是等待和接受。”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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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落案起诉“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并上庭；2名正被还押的被告，在庭上获准保释。


保护儿童会辖下幼童院舍“童乐居”，位于太子闹市，在泥灰色高墙内有个户外儿童游乐场。几个月前，有

居民目击幼童被职员掌掴、打头、扯头髪，甚至被“抛在地上”，遂向院舍管理层告发事件，并要求他们报

警处理。

2021年平安夜，传媒首次揭发童乐居虐儿事件，引起社会哗然。警方翻查逾6万小时的闭路电视，发现合

共40名儿童（占童乐居幼儿名额近四成）涉嫌被虐，年纪最小仅1岁；案件被揭发时，院内有61名职员，

至今有逾一半人涉虐儿被捕，警方相信虐待情况早于2021年11月出现。


平安夜当日，碰巧是刘靖儿（化名）预约探访她姨甥的日子。她早上看过新闻报导后，忐忑不安。她趁着

每月一、两次可接姨甥外出的日间时间，把姨甥带回家，立刻为他检查全身，发现他身上有几处伤痕，包

括额头左边的瘀伤、屁股上指甲抓成的伤痕、手掌的水泡、背脊尾龙骨瘀痕。其实此前一星期，她已发现

姨甥尾龙骨有瘀伤，当时职员解释是小孩玩耍时弄伤。事发时，她姨甥未满2岁。


在香港，未满18岁的儿童因各种家庭原因，监护权暂归社会福利署，孩子会被送往各种儿童院舍或寄养家

庭；而入住童乐居的幼童大多来自破碎家庭。

这些孩子生命中承受着分离甚至是被离弃的伤痛，心灵缺失的一块不但没有被填补，反再遭成年人践踏；

院舍内最亲密的照顾者，也可能是加害者，或充斥着权力的失衡，但孩子无处控诉。当香港保护儿童的机

制失效，孩子的声音还能被听到吗？他们长大后会被送往何处？

在他们心底里，何处是家？



2022年4月25日，幼童院舍“童乐居”职员涉虐儿的案件在九龙城法院开庭。案件共34人被捕，当中27人被落案起诉“对所看管儿童
或少年人袭击”罪并上庭；有获准保释的被告离开法院时，都由同伴以雨伞遮挡记者拍摄。摄：林振东/端传媒

二重伤害 


每次到童乐居探访，刘靖儿很少看到姨甥的笑容，“你有没有见过小朋友不喜爱玩具？他连玩具也不喜欢，

逗他玩时会推开玩具。”姨甥对外界没有什么反应，唤他名字都不理人，“当时我跟姑娘说，担心他是哑

的。”

事发后，姨甥被送往医院留医。刘靖儿到医院探访时，看到姨甥撞到金属婴儿床的支架跌倒，但他没有叫

喊、没有哭，就照常站起来。后来她回想，“会不会他一直被虐待，习惯了，所以没有感觉？”

传媒揭发事件10日后（1月3日），香港保护儿童会就事件聘请独立调查委员会，于1月26日完成首阶段调

查。委员会翻看仅918小时的闭路电视后，已经发现82宗疑似虐待事件、10种施虐行为，包括：掌掴、脚

踢、扭耳朵、大力摇晃、将幼童抛向有软垫的墙，及用手指戳脸等等；虐待地点包括幼童睡房、活动室、

游乐区。案件揭发后，该会总干事蔡苏淑贤及童乐居院长崔惠英请辞。

可是，究竟姨甥在何时、何地、被谁和如何被虐打？刘靖儿至今仍无从得知。她多次向童乐居询问案发过

程，要求翻开闭路电视片段，但童乐居以“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透露详情，提议她在案件开审时，自行

前往法庭旁听。可是，童乐居也不会通知她开庭的日子。

2020年7月，刘靖儿的姨甥还是一个4个月大的手抱婴儿，就被送往童乐居。对这婴孩来说，唯一接触外

界的机会，就是每星期1次、每次限45分钟的家属探访。但扣除消毒、登记程序的时间后，刘靖儿只剩下

20分钟，在探访室划定的区域内，与姨甥隔着口罩和保护衣相见。每月的探访次数只有4次，须1星期前通

知院舍，若带小孩外出，更要预早约1个月申请，待社署批准。疫情更一度停止家属探访，姨甥1岁时，才

恢复探访。

刘靖儿说，最初几次探访，姨甥都嚎啕大哭，不愿离开职员身边；大概半年后，姨甥才渐渐认得她，开始

不怕她。姨甥很黏院舍职员，刘靖儿觉得是因为“就算被人打，但他身边只有这些人。”



“当如此高度信任的人成为施虐者，对幼童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最即时的伤害，就是出现情绪问题，包括创

伤后压力症、焦虑症等。”注册心理学家程卫强对端传媒说，孩子可能会陷入情绪低落，更频常地哭闹。

程卫强解释，0至2岁是幼童建立安全感的关键阶段，主要照顾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发展。这些需求分

为生理和心理：生理需求包括喂食、如厕、生病时照顾他；心理需要则包括，哭泣时安抚他、抱他、与他

玩耍等等。反之，如果照顾者动粗，便会破坏幼童安全感的建立，失去对人的信任。

刘靖儿的姨甥留院治疗期间，同房的5名小孩，据护士称都是来自童乐居。每次刘靖儿探访完毕、离开病房

时，孩子们都会很激动地哭起来，“在走廊的尽头，也听到他们的哭声。”刘靖儿到过医院探访3次，每次也

会通宵陪伴姨甥，但从没有见过其他家长探访同房的小孩；据她的观察，其他受虐儿童与她姨甥一样，较

缺乏安全感。

童乐居是全港最大型的婴幼儿院舍，为有需要的0至3岁婴幼儿，提供24小时的住宿服务，合共有104个名

额。据童乐居2019至2020年的年报显示，该年婴幼儿入托的主要原因为父／母为滥药者（60%）、怀疑

为施虐者（19%）或有精神健康问题（5%）。同时，逾两成幼儿被评估为发展迟缓或有发展障碍。

身上的伤痕会脱痂，但在心理留下的创伤，却可能是一辈子。 




刘靖儿（化名）的姨甥在身上的几处伤痕。图：受访者提供

刘靖儿想起，她自己也曾在幼稚园时被老师体罚，留下心理阴影，从小到大都很防备老师。那时老师觉得

她顽皮，就扭住她的耳朵，把她整个人扯高，拉到课室前面罚站。她现在仍记得老师的样子，“你想想这是

我4岁经历的事，我现在30多岁，事隔那么多年，我的记忆仍很深刻，”所以她很担心姨甥会留下童年阴

影。

程卫强估计，即使长大后，受虐儿童未必清晰记得虐待的细节，但仍会无形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发

展。长远而言，儿童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或会出现困难，例如无法信任别人、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事；

过份保护自己；难以建立朋友关系甚至逃避社交，变得孤僻；此外，自我形象亦可能变得低落。“在3至6岁

时，他们可能会发展一种内疚感，觉得自己做错事（所以被虐打）。”而且，他们或会因无法与照顾者建立

安全的依附关系（Attachment），阻碍日后发展亲密关系，“可能会疑心很重，觉得对方欺骗他。”

没有光环的护理员 


负责童乐居运作的保护儿童会于1月26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首阶段调查结果，执行委员会主席夏穆当时“解

释”，虐儿事件与长期人手短缺有关。童乐居属于24小时运作的院舍，幼儿工作员需轮值早、午、晚3班，

他认为员工值班工时长，更数又不固定，导致人手流失问题严重，前线员工的工作量大增。保护儿童会于4

月更新招聘启事显示，夜班幼儿工作员的值班时间为晚上10时半至早上7时，每更工时为8.5小时。

童乐居每年受政府资助约8000万港元，人手编制亦须符合社署标准。据童乐居的年报显示，初生至2岁儿

童的比例为1︰6，童乐居日间服务（非住宿）则为1︰8。翻查资料，社署规定0至2岁幼儿照顾的人手比

例标准为1︰6，低于南韩的1︰3、芬兰和澳洲的1︰4。



2022年1月26日，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童乐居”爆虐儿丑闻，独立检讨委员会发表中期报告记者会﹐香港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夏穆(左)向公众及有关儿童鞠躬致歉。图：端传媒

民间压力团体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惠玉则认为，事件最主要的问题并非出于人手不足，而是机

构文化败坏。

34名被捕职员中，年龄最轻的只有23岁。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超过七成员工工作经验不足3年，大部

分人欠缺照顾儿童的经验；新入职员工被旧员工告知，“不要善待幼童”，因为幼童会因此索求更多，增加

工作负担；员工亦互相包庇。报告推断，当员工发现主管在附近时，他们会互相提示，以避开主管的监

察。报告同时揭露，童乐居的管理层一早察觉事件，但未有即时介入，认为“粗鲁的对待方式不等于虐

待”，并未构成虐儿。

刘靖儿觉得，职员“本质可能不差”，但认为如果受不住上级压力，大可以选择离职，他们却选择留下，更

纵容事件发生。而且作为幼儿照顾员，理应爱惜小孩，不能因为小孩没有家长探访，或者不懂开口说话，

就虐待他们。

除了机构内部的营运问题，黄惠玉认为，社会普遍视照顾员为较次等的工作，不论是照顾老人、弱能人士

或小孩，觉得他们是“读书不成”，不受社会尊重和认同，无法从工作得到满足感。

“医生、护士的头上有光环，但他们（照顾员）没有。他们不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好难有爱心地照顾。”黄

惠玉续指，这类护理不被社会视为“专业”之余，工作较吃力，待遇亦较差，也较容易出现虐待事件。“他们

的工作对社会很重要......我觉得社会是欠他们，没有给他们很好的待遇。”黄惠玉概叹。

在香港，幼儿工作员的资历是要求修毕认可训练课程后，即可注册，课程最短只需1年。而且，幼稚园教师

与幼儿工作员的资历要求统一，只要完成幼儿教育课程，可同时符合教师及工作员这两种资格，因此两种

服务同时在竞争人手。由于幼稚园相对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和晋升阶梯，人手因此流向幼稚园，幼儿日间中

心或院舍更难以聘请和挽留人手。

与其他国家相比 香港对于幼儿工作者的学历要求较低 例如在芬兰 幼儿工作者需修毕为期3年的学士学



与其他国家相比，香港对于幼儿工作者的学历要求较低。例如在芬兰，幼儿工作者需修毕为期3年的学士学

位，幼稚园教师需修毕为期5年的硕士学位。

“劳福局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照顾员制度，重新制订服务标准。”她说，单靠加薪也不能解决问

题，反而要提供更多职前、在职训练和考试；而考试不止是笔试，亲身的工作体验更为重要；亦应纳入服

务使用者的意见。

增加人手比例、提高资历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在这些量化的指标背后，对儿童来说，人性化的照顾才是

最重要。

2022年4月25日，幼童院舍“童乐居”职员涉虐儿的案件在九龙城法院开庭。案件共34人被捕，当中27人被落案起诉“对所看管儿童
或少年人袭击”罪并上庭；有获准保释的被告离开法院时，都由同伴以雨伞遮挡记者拍摄。摄：林振东/端传媒

被困住的“家” 


在童乐居里，刘靖儿说幼孩的生活颇机械化，只有吃饭、洗澡和睡觉。因为探访范围的限制，她从未看过

姨甥睡觉和玩耍的地方，只有从机构募捐宣传的相片才略知一二。她不肯定姨甥隔多久才有机会到院舍的

户外游乐场“放风”，晒晒阳光、看看风景，更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在高墙以外的地方活动。这种生活就像是



一个困住的“家”。

童乐居网站称，机构会“按婴幼儿之年龄，安排多元化体能及智能活动，促进各方面全面发展。” 


“童乐居的运作很流水作业式，感觉只是纯粹解决生理需要，确保基本的‘食、瞓、屙’（吃喝拉撒睡）。如

果你吵闹，便对你不好。”黄惠玉认为，童乐居事件某程度上反映院舍式（Institutional）的照顾，对儿童

的成长不理想——它只保证小孩的温饱和安全，但架设很多限制；而小朋友总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想法，对

世界充满好奇，这些框架就会压抑他们的想法。

联合国的儿童照顾[指引][1]指出，这类院舍式的照顾不利儿童成长，建议3岁以下的幼童应以家庭为本的

方式（Family-based setting）照顾，而各国政府应以去院舍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为目标。

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儿童权益[议案][2]，全球应尽早结束孤儿院服务。

香港的儿童住宿照顾系统分为院舍和非院舍服务：院舍服务有留宿幼儿中心、儿童收容中心、儿童院、男

女童院和男女童宿舍；而非院舍服务则有寄养服务，或是家舍形式、有一对夫妇担任“正家长”并与孩子一

起入住宿舍的“儿童之家”。2015至2019年间，每年平均约3100名儿童接受住宿服务，其中接受院舍照顾

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5%。

像刘靖儿姨甥这类幼童，若他们无法返回原生家庭或被领养，在婴幼儿院住满3岁后就会被安排转往其他服

务，可能是规矩较多的院舍、家舍，或是自由度较大的寄养家庭。



曾入住儿童之家的林海欣。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入住儿童之家的林海欣（化名）很讨厌家舍的规矩，尤其是出门的限制，总觉得被困住。她的父母离

异，母亲因情绪问题无力照顾她，于2000年她就被送往家舍。她入住的家舍不容许小学生自行外出，中学

生每个月外出的次数，由家人跟孩子“协议”，社工则作为中间人角色协调，但孩子即使可外出，也不能迟

于晚上11时回去。她形容自己“本来也不是守规矩的人”，曾经因没有返回宿舍，两度被逐出家舍。

那年15岁，踏入青春期的她认识了一班新朋友，难得获批准放假可外出，她相约到金钟添马舰举行的嘉年

华，誓要畅玩一番。那晚，她和朋友玩到凌晨12时，“那时知道自己做错事，有逃避心态”，而且家舍夜晚

会关门，最后索性在朋友家过夜，睡醒后，吃过早餐才回家舍。

回到家舍，她发现家舍姨姨已报警，“因为他们不容许你擅自离家（在外面过夜），按程序是需要报警

的”。之后，社工跟她说，院舍不再收留你，因为“院舍有决定权，如果违反它的规则，有权不再收留你。”

对她来说，唯一放假机会就在周末，但平常没有人来接她放假。她妈妈的控制欲强，时常反对她外出。假

期时，她只好留在家舍。小时候，她与其他同学关系疏离，因为同学获准放假外出时，会相约游玩，自己

却无法赴约。

“见朋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家庭不好，不想面对家人，自然觉得朋友比起家人更重要，想争取时间与朋

友见面。”失去家庭关爱，社交生活是林海欣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于是，她经常在家舍安排下定期召开的家庭会议中，极力争取外出的自由。会议中，有社工、家长和小

孩，讨论小孩的近况，包括外出的次数和时限。她形容每次都“嘈到拆天（闹得很大）”，但都失败而回，

家长的决定凌驾小孩的意愿，“因为还未成年，家长不准许的话，你也没有权改变。”

被逐出儿童之家后，林海欣转往一所容纳30名女童的大型宿舍，重新适应陌生的环境，宿舍的规矩还更严

苛。

宿舍的生活很规律化，强调纪律性，违规就会被罚。洗澡、吃饭、温习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晚上11点就会

关掉电视机，夏天只能用冷水淋浴；家务由宿生轮流负责：煮食、清洁厕所、擦地，连衣服也要手洗。

放学回到宿舍后，林海欣就好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因为宿舍会没收手机，直至外出才获归还。唯一与朋

友联系的方法，就是宿舍的公家电话。每天晚上，30位宿生轮流使用一部电话，使用前需要预约时间，每



友联系的方法，就是宿舍的公家电话。每天晚上，30位宿生轮流使用 部电话，使用前需要预约时间，每

次最多只有15分钟。每次致电给朋友，她只好“一轮嘴（一口气）”地倾诉。后来，她偷偷带电话潜入房。

有次被舍监发现，就被罚做额外家务。

17岁那年，她再次因没有回宿舍，被院舍终止服务。那天，她出席朋友的丧礼，晚上赶不及回去，而且情

绪也很崩溃，单纯的不想回宿舍。她说，“我们只是没有回宿舍，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但因违反舍规，就要

受惩罚”。最后，因为她将近成年，也没有继续住在宿舍。

“订立规则的原因，是要培养纪律。”林海欣认为，宿舍职员都是“按本子办事”，没有太大的爱心，也没有

家庭温暖。“我的童年是不开心的，”她总结道。

黄惠玉道，外国的先进国家逐渐放弃院舍式照顾，取而代之的是寄养家庭服务。寄养家庭提供更开放的成

长环境，“如果在家庭成长，小孩较容易沟通，弹性会较多，环境也较温馨。”她指，“小朋友不应活在规矩

入面。”

入住寄养家庭的胡在石。摄：林振东/端传媒

住过四个“家”的他 




入住寄养家庭的胡在石（化名）看似比较幸运，不过成长意味着离别。在他的学生手册上，监护人一栏写

上寄养姨姨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几年就转一次。

对他而言，家是流动的概念。他出生后，就被送往保良局的婴幼儿院舍。直至3岁，他转往寄养家庭居住。

5年间，他转过3次寄养家庭。那时，他还在念小学，因年纪太小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知道是离别，“离别

当然是不开心。”每次“搬家”，他都要重新适应。他还记得，搬进第二个寄养家庭的首天，甫进入家门，便

哗啦哗啦哭起上来，因为新的寄养姨姨看起来“很恐怖”、样子不太温柔。

在小学三年级那年，他第4次“搬家”，也终于安顿下来，一住就是10年。 


在第4个寄养家庭里，他与姨姨、叔叔，和另外2名寄养儿童同住，共“一家五口”。与院舍不同，寄养家庭

相对能提供家的感觉。他很享受热闹的家庭，因为可与同龄小孩一起玩耍。那时，他们3个男孩躺在床上玩

UNO、打电子游戏机。

姨姨的管教模式严格，对作息时间、外出、用手机有所限制。例如，家里11点就会关灯，“姨姨想我们早

睡，夜晚会收手机，也不准我出夜街。”如果迟了回家或者考试不合格，便会被罚不准玩手机。

同样地，争取更多外出时间是胡在石与姨姨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他偶有胜出。 


中三那年，胡在石开始接触街头健身，每晚相约朋友在楼下公园做运动，“那是一种反叛的尝试，我接触外

界的一种渠道”。于是，他向姨姨提出夜归的要求。最初，姨姨要求他放学立即回家，不准他出夜街，他遂

跟姨姨说要下楼做运动，渐渐去到晚上10时、11时才回家，姨姨后来也只眼开、只眼闭。

虽然姨姨管教严格，胡在石觉得不同家庭对于养育小孩有不同的理解和方式。他说，姨姨是属于保护型的

家长。在成年前，他基本上没有进过厨房，因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姨姨会负责家中所有家务，让小孩专注学

业；饮食方面则每天也会煲汤，宠坏了他的胃口。

“我觉得寄养家庭像一个温室，保护我，过渡至成人。” 


胡在石时常想，如果他没有住进寄养家庭，生命轨道很可能会截然不同，有机会“走歪路”。他想像，如果

留在原生家庭长大，自己很可能自暴自弃，中途辍学。在寄养家庭，着重学业的姨姨起码确保他成绩平

稳，也提供物质需要，令他安稳成长。虽然他感觉这10年经历不算特别好，因为严格的管教，“导致我性格

比较懦弱、被动、服从性比较高”，与姨姨的关系也不算特别亲密，但他依然感激寄养家庭。

直至18岁，胡在石再度经历离别。因为按社署规定，寄养儿童成年后，将会终止寄养服务。搬离的一刻，



直 岁，胡在石再度 历离别。因为按社署规定，寄养儿童成年后，将会终 寄养服务。搬离的 刻，

他惊觉，“原来住了10年的地方，可以突然之间说走就走。”这些不稳定状态，一直伴随他成长。他渐渐意

识到，每个地方只是过渡期，作短暂的生活，“我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走，或者将来某一天必须要走。”

无论留与走，小孩是最受影响，但决策的过程中，大人总是凌驾小孩。胡在石形容，“我的角色是等待和接

受。”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惠玉。摄：林振东/端传媒

僵化的制度，被忽略的儿童声音 


小孩在一个地方结交了朋友，与照顾者建立了关系，但因制度所订立的岁数限制，强行把他们分离。黄惠

玉认为，“香港把18年的儿童照顾服务（Alternative care）斩得好碎”，令小孩的童年辗转在不同的服务

之间流动，要重新适应环境。以保良局为例，它按年龄提供4类儿童住宿服务，包括0至3岁的婴儿组、3至

6岁的幼童组、6至18岁的儿童组、4至12／18岁的儿童家舍。

转换过4个寄养家庭，胡在石掌握了离别的规矩，发现离别才是人生常态。他印象中最亲密的是第1个寄养

家庭。大概4岁时他发高烧，姨姨无微地照顾他，连叔叔也让出主人床，好让姨姨晚上拥他入睡。但2年



后，他便被安排转往另一个家庭。他推测，部分家长专门照顾幼童，当他们成长至某个年纪，便会终止服

务。在决策过程中，他都没有话语权。

根据社署的《津贴及服务协议》，寄养服务每年有2次个案检讨，参与者包括寄养家长、寄养儿童、社工、

原生家庭，讨论儿童的住宿情况和计划等。《协议》中，唯一有考虑儿童意见的服务指标，只有“接受照顾

儿童的满意程度”一项，但这一项只有当儿童离开寄养家庭时，才有机会评分。而且，年幼或被认定为心智

能力不足的儿童更不须填写。

儿童的意见有否纳入服务的考虑，是一大疑问。 


黄惠玉批评，“在聆听儿童意见方面，社署辖下的保护儿童制度是做得相当差。”即使社署称“儿童的声音需

要被聆听”，但它只是一个描述。她接触过很多儿童，均反映没有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小孩的意愿往往不被

考虑。

对此，林海欣的感受很深刻。每次召开家庭会议，她极力争取更多外出的时间但不果，甚至曾有社工“偏

帮”她妈妈，劝她“乖一些”。她形容，“基本上是这些人指点你要做什么，然后把他们的价值观硬塞在你身

上。”几乎每次会议，她都哭红了眼眶。因为除了哭，她甚么都做不到，无力改变大人的决定。

相对幸运的胡在石，也觉得主导权在大人手中，“你只能从他们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就好像现在的投票一

样。你挑的A和B，是他们已经决定好的A和B。”现在19岁的他，希望拿回主导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列明，儿童有权就他们所关心的事，自由发表意见。黄惠玉认为，现时香港的

法律和行政制度，无法提供一个让小孩发声的渠道。加上僵化的制度下，像儿童住宿制度规定了3岁要离开

院舍、18岁要离开寄养家庭，就算孩子表达意见，也作用不大。



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幼童院舍“童乐居”。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8年，政府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但成效成疑。去年，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

访者不知道有该委员会。黄惠玉指出，委员会是政府辖下的咨询组织，欠缺实权。而且，它的工作与非政

府机构所做的高度重叠，例如是拍摄亲子宣传片、举办讲座、参观活动。

黄惠玉续指，瑞典、澳洲、加拿大等先进国家设有“强而有力”的儿童事务委员会，因为它独立于政府架

构，由法例订明其法定地位，并获政府拨款，拥有实权，有效地推动儿童政策。例如为了预防虐待儿童，

外国政府会建立很清晰的渠道求助渠道，特地设立一条容易牢记的热线电话，让小孩知道如何求助。委员

会是由儿童的权益出发，因为儿童专员通常是公开招聘，甚至有国家找来小朋友作面试官，测试专员对儿

童的了解程度。

“但这个想像很难放在现时香港的处境，政府为何要成立额外的机构监察自己？”黄惠玉概叹，在现时的政

治环境下，从事倡议工作“难过登天”。以往发生同类虐待案件，“（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必定会召

开立法会公听会”，儿童有机会在公听会上畅所欲言，那些官员纵使不愿意也得乖乖坐足全程；但童乐居事

件发生至今，立法会仍没有召开任何公听会。

即使如此，黄惠玉仍坚定地说，“我们也担心不了太多，只要倡议是建基于证据，就会继续去做。”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刘靖儿、胡在石、林海欣为化名。）


